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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 -水與環境  

複評及考核小組金門地區訪查會議暨現勘紀錄  

訪查地點 金門地區 受訪查機關 金門縣政府 

訪查日期 108/2/19 訪查分數、評等 81 分  甲等 

結論與意見 

一、訪查意見 

領隊 陳總工程司肇成 

1. 漁港之水環境建設應加強水質改善及避免過多商業行為之建築物。 

2. 水獺在各工區皆有所見，應保持其生態廊道暢通，避免阻絕。 

3. 各工地工程進度多有落後，請儘速要求承商如期如質完成。 

楊嘉棟委員： 

1. 水質的改善是水環境計畫的核心價值，相關計畫應多注重水質的改

善，並多加著墨。 

2. 生態檢核應與工程的各階段扣合，並落實在重要工程項目施作的過程

中。 

3. 社區參與及公民參與部分應加強，鼓勵民眾參與，在後續經營管理計

畫中，應把社區參與列入規劃。 

4. 金門四季分明，透過植栽規劃及復育，可以提升景觀及生態，且金門

的地質及水資源條件，宜以原生物種為主，可參考相關調查研究或植

物誌中，找到潛在植被，並據以選擇植栽物種。 

5. 建議盡量減少水泥護岸或堤岸的數量。 

6. 紅樹林樹種的引入請再酌。 

7. 工程施作當中移除銀合歡、銀膠菊及互花米草的部分，值得讚許。 

8. 清遠湖的生態及資源特色為潮間帶生物及候鳥資源，以目前環境維護

的關鍵為水門的管控。為兼顧景觀、水文、生態條件，建請顧問團隊

協助建立水門管控機制，適度維持其感潮特性。 

9. 清遠湖清淤的深度宜有滯洪等相關水理計算，再加以適度調整。 

10. 清遠湖及其海岸區具有生態教育價值，可進一步思考規畫成為生態旅

遊的重點區域。 

11. 金沙溪區域的水獺很珍貴，水環境的營造若能兼顧水獺生態廊道的串

聯與暢通，將成為金門水環境的亮點。 

12. 資訊公開可多元化，利用臉書、網路平台等多宣導。 

13. 生態島的設置可考量將用水態浮島的方式來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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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1. 缺少整體計畫辦理情形及計畫區位圖，以利呈現各批次辦理情形及成

果。 

2.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進度落後 25.4%，預定 108.3.5完工，

是否辦理展延工期及解決對策，另估驗 27.8%請加速辦理。 

3. 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目前進度 89%落後 3%，108.3.11是否

如期完工，估驗僅 57%，請加速辦理。 

4. 浚仔溝水岸環境營造，目前進度 79.87%，落後 17.38%，且預定竣工

日期 108.2.21，是否辦理展延?另落後原因如混凝土場供料配合及台

電管線配合遷移，應明確的期程控管。 

5. 第一批施工的工程，有查核及多次督導紀錄，表示縣府對工程品質的

重視，另其成績請一併呈現。後續亦請將生態檢核項目一併納入，另

相關督導過程(含照片)一定要配戴安全帽。 

6. 施工中的生態檢核辦理檢核情形，請依進度及個案需要加強辦理及建

立紀錄。 

7. 本計畫有跨處共同執行，其專案小組召集層級及推動運作情形為何，

請加強說明，以利計畫推動。 

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資訊公開請將民眾參與(說明會、工作坊等紀錄)、工程基本資料、施

工進度、預定完工日期等資料納入公開範圍。 

2. 施工計畫應確實納入生態保育，於施工中如何保護原有植栽及對特有

物種棲地，如何縮小影響，均應有明確的章節論述。 

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1. 本次訪查成績及計畫成果，後續將納入未來各縣市提案核定評比機制

及增減補助經費之參考。 

2. 為避免計畫執行過程,對生態環境產生衝擊，請依本署 107.12.27日

經水河字第 10716172480號函辦理。 

3. 第三批次提案日期已展延至 3月 24日前提報，未來計畫將分兩階段

辦理，第一階段將要求地方政府先完備生態、環境等各項基本資料調

查，確實做好民眾參與及溝通工作，並完成水質改善及生態保育工作

後，第二階段再辦理設施改善。爰請市府於計畫各階段(提案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施工階段、維護管理階段)，盤點轄區內關切之環保

團體、非政府組織及保育類等關鍵物種，並確實落實執行生態檢核、

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等相關工作。 

4. 建議尤其施工階段時，應考量季節及生態特性等因素加強辦理生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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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次數。另檢核表中勿僅打勾，應附相關說明會、工作坊及檢核工作

資料當作附件。另建議除可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學者外，亦可邀請在地

民眾與保育團體協助檢核，以強化民眾參與。 

5. 生態檢核之格式，並非每個工程皆為水利工程，建議依本署格式，再

依個案及生物特性訂定及調整適合各計畫之生態檢核表格式，並落實

執行辦理。 

6. 建議縣府確實將生態檢核成果表中所建議之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

等保育策略及措施，落實於提案、調查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

段確實納入參採。 

7. 建議水環境改善工作應採工程減量及維持河川自然生態環境為原

則，並應先與環保團體密切溝通協調及達成共識後，再辦理第二階段

之設施改善工作。 

8. 公民參與之辦理，建議應由下而上，相關成果請附佐證資料，且與民

眾及環保團體溝通，如未獲多數同意前，應再繼續溝通至有共識才提

案，爰建議縣府可先就預訂辦理之年度計畫工程，事先詳細規劃公民

參與之期程及預訂完成工作內容，以利後續本署啟動提案程序時，配

合規定時程提報辦理。 

第八河川局: 

1. 建議金門縣政府在水環境第 3批次的實質審查會議，可以邀請相關研

究領域之專家、學者及規劃人員參加，以便在提報階段就可以掌握生

態問題。 

 

二、「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第一期)」現勘意見 

楊嘉棟委員： 

1. 水門的管控機制應建立，以維生態。 

2. 植栽的配置應以原生物種為主，並應加強養護。 

3. 水質改善請加強。 

經濟部水利署： 

1. 工區範圍寬廣且大部分臨道路，相關出入口管控及夜間警示燈等措

施，請再加強。 

2. 清遠湖區多為臨水作業，相關的救生圈及救生索，請依工區範圍妥善

布置，以符實需。 

3. 工區有較多的開挖及填築土方之裸露面，請加強覆蓋及植生。 

綜合結論：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請受訪單位參酌辦理，並於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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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前改善完成，同時將改善辦理情形及照片彙整成

冊，函送經濟部並副知其他參與訪查部會辦理結案。 

 


